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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法学核心范畴之重构：环境法的法权结构论 
◆邓  静 

（南阳理工学院） 

 
摘要：现如今，我国的环境越来越受重视，我国环境法中有关的环境权

利和环境权力规范存在着内在张力下的结构失衡和运行冲突。走向多元

合作共治，是环境风险时代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，无论对于政治国

家的环境权力，还是对于市民社会的环境权利，环境法都不可能舍此求

彼，而必须“两面作战”，环境法学理论研究应当具备这种全景式的面向。

从经验和事实出发，在对学界关于环境法学核心范畴的现有理论和学说

进行分析批判的基础上，提出“环境法的法权”这一命题。基于环境利

益之上的环境权利、环境权力应当是环境法学领域 基本、 重要的元

概念，二者虽然不具同质性，但彼此合作共进、竞争成长，共同构成环

境法制度大厦的基石。环境法法权结构的规范建构，有助于实现环境权

利与环境权力架构的内外部相互制衡与协作，为迈向多元合作共治的现

代环境治理模式奠定制度基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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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 
新近有学者提出用“法权”概念来指代权利与权力的统一体，

对法学的基本范畴进行了重新审视，提出通过权利与权力的平衡
发展来达到法权的 大化，这为部门法在权利(力)研究上的突破
带来了新的契机。笔者试图借此对环境权问题进行研究，以突破
环境权在实体法上的瓶颈。 

1 法权概念内涵的演变及本文的理论预设法权概念 
早出现在马克思著作中。马克思提出，法是由社会物质生

产关系派生出来的一种社会关系，即“法权关系”。他在《资本
论》谈交换问题的时候指出：“法权关系是一种反映经济关系的
意志关系”，“先有交易，后来才有交易发展的法律，……这种经
过交换和在交换中才产生的实际关系，后来才获得了契约这样的
法的形式”。也就是说，在马克思看来，法权作为一种法的现象，
其内容是由一定的社会生活条件所决定的，因而具有深厚的社会
经济根源，它随着社会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，是一个历史范畴。
川有学者在此基础上，进一步阐明法权关系是客观的社会存在。
由经济关系决定或直接产生的法权关系虽然是体现经济关系的
意志关系与意志行为，却同样是“共同意志行为”的产物，是由
经济关系派生出来的社会实在。其核心内容就是在交换中自然形
成的权利义务关系。这种关系是先于国家法律(制定法)而客观地
存在于人们社会关系之中的。12]对法权概念予以颠覆性改造的
是“法权中心说”。131“法权中心说”提出了 基本的法现象不
是权利和义务，而是权利和权力，权利和权力构成法的全部内容
(它们的负的内容是义务)，二者之间的矛盾构成法律生活的基本
矛盾，从而为部门法研究带来了全新的视角，为分析环境权的内
涵带来了新的启发。环境权利是人们环境利益和生态需要的自发
反映，是基于人的本性和本质所享有的“自在”的权利。从权利
存在的三种状态(即应有权利、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)来看，环境
权利是应然意义上的权利。从法权理论来看，环境权利是人民权
利的一部分，它的法律表现是个体享有的公民环境权和国家拥有
的环境管理权。 

2 环境法学的核心范畴:环境法法权 
2.1 法权中心主义学说及其对环境法的启示 
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，在张文显教授等人的倡导下，我国法

学界基本确立了以权利义务为法学的核心范畴。但是，围绕权利
义务基本范畴展开的讨论也从来没有间断。90 年代后期，童之
伟教授在对权利义务法学和权利本位范式进行分析批判的基础
上，从经验和事实出发，认为权利和权力才是法律世界中 重要、

常见、 基本的法现象，权利和权力的统一体应当成为法理学
的核心范畴(独立分析单元)。这一理论对“权利本位说”进行了
一定的批判，例如它基本停留在一个法学口号水平上，不大可能
对法的制定和实施产生多少实际影响;因忽视权力而误解权力，
进而在理论上错误的处置权力;从其隐含的社会内容看，它走向
了与权力本位说相对应的另一个极端;脱离法律生活实际，违背

了建立正常法律秩序的要求。因此，应当以权利和权力的统一体，
即以“法权”为中心来解释法现象。 

2.2“环境法法权”范畴对环境法诸现象具有普遍解释力和
统合力 

前文的分析批判表明，当下对环境法学核心范畴的相关理论
和学说，无论是“环境权利说”、“环境义务说”，还是“环境利
益说”，均陷入某种单向度的逻辑思维，很难独自地把环境法的
诸多概念、原则、制度以统一逻辑贯穿起来。“环境法法权”理
论的提出，能够整合环境法学领域有关环境权利、环境义务、环
境利益、环境责任等基本范畴的各自表述，对环境法诸现象，特
别是“环境权利—环境义务”、“环境职权—环境职责”等不同的
环境治理机制具有普遍的解释力。 

2.3 环境法法权的基础:环境利益 
从法益理论出发，任何类型的权利及其由此而衍生的公共权

力，无非是某种应受法律保护的利益的法定化形态，或者说，权
利和公共权力必有其赖以存在的利益基础。因此，对环境法的应
然法益———环境利益的结构和属性进行分析，必然会成为认识
环境法法权结构的逻辑起点。环境法所应当保护、规范和调整的
利益，也即环境法的应然法益，通常被称之为环境利益。环境利
益是以环境资源与生态系统的生态价值、经济价值满足人的生存
发展及审美等需要而形成的利益类型，本身可以被界分为生态利
益和资源利益两大类型，前者是环境资源生态价值的体现，后者
则是其经济价值的体现。两类利益具有共同的载体，但属性不同，
利益的实现方式也不同。在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、保障生存权
的前提下，生态利益更多是一种对良好环境的享受利益，是一种
精神利益;而资源利益是一种对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价值的追
求，是一种物质利益。 

结语 
当代社会已进入“环境时代”或“生态文明时代”，环境治

理模式由传统的“管控—压制型”治理模式向现代“参与—回应
型”的治理模式转变适逢其时。环境法作为社会形态的应因，“其

终的课题，是通过居民的参加，提供民主的选择环境价值的实
现与其他的基本人权的调和结构，创造出能够把环境价值考虑进
来的谋求国民 大福利的社会制度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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